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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供即時發放
警長「打犯」案判刑恐怕過輕　　要求律政司研究上訴加刑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廿二日．香港) 香港人權監察對昨日兩名年資逾20年的現役及前資深警長分別因放高利貸及在警署內濫用私刑而被裁定罪成表示關注。人權監察促請警隊嚴格徹查各警署的紀律情況，採取有效措施防止類似濫權事件再次發生。就警長蓄意打嫌疑人士一案，案情嚴重，人權監察恐防判刑過輕，建議律政司研究案情和判例，以便決定是否需要上訴加刑。

據報導，該名警長在油麻地警署內要求對懷疑身懷毒品的事主「通櫃」並遭事主反對，在毫無挑釁的情況下警長向事主頭顱的手術傷口施襲，後來更反過來誣告事主襲警，被裁判官狠批為「心態狠毒」、「隻手遮天的惡行」，「只於上世紀的黑暗年代或電影橋段才看到的情節」，「發生在…警署內，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動搖市民對警員的信心，損害香港警隊聲譽」，「嚴重違反誠信」。法官考慮被告對社會的貢獻、並無預謀、事件對他和家人的衝擊等因素，以一年為量刑起點，酌情減至判囚十個月。人權監察認為案情嚴重，判囚十個月恐怕過輕，因此要求律政司研究案情和判例，以便決定是否需要申請上訴加刑。
人權監察更擔憂警隊無法遏止警隊中濫用私刑、屈打疑人的風氣（警隊中俗稱為「打犯」），憂慮警署不但未能保障市民安全，更恐怕已成危害市民安全的地方。
警員濫權毆打疑人並非個別事件，無獨有偶，何秀蘭議員的前助理謝德文，兩年前在長沙灣警署內疑先遭警員濫權毆打、繼而被誣告襲警，連裁判官也質疑警員證供的可靠性，謝得以無罪釋放，不過警隊其後未見有認真調查真相，讓事件不了了之。
人權監察擔心，警員「打犯」以及誣告仍屬慣常的濫權現象，同僚若不是「警警相衛」、視若無睹，便是警隊無力採取有效措施，杜絕前線「打犯」的濫權行為。事件亦反映現時的警務設備和措施根本不足以有效監督警隊的濫權分子，無法保障公眾安全。
三十多年前，葉錫恩女士已公開指出，市民被警察毆打後，如果即時投訴或在警察知情下驗傷，警隊往往會以攻為守，誣告傷者拒捕、襲警等罪名。如果傷者並非即時由警察陪同到醫院驗傷或投訴，而是事後自行找醫生檢驗，則又會被警方指傷勢由傷者自已或他人在離開警署後造成，與警察無關，投訴毆打因此存疑而不能成立。三十多年後的今天，由於投訴制度不公和警隊並無採用有效的措施和設備，令公眾在遭到警察毆打時，仍然缺乏保障。
人權監察認為：政府和警方應檢討以及向公眾交代具體保障公眾安全的警署設備和措施，包括在警署內適當地安裝攝錄措施，並設立獨立巡察員制度，讓獨立人士出任巡察員，突擊到警署巡察，揭露和防止警署內的濫權問題，並就警務措施和設備提出改善建議。
人權監察亦再次促請，警方全面公開《警察通例》、《警察程序手冊》、《總部命令》等手冊、指引等資料，並就草擬中的《公眾秩序守則》作公眾諮詢，讓公眾清晰知道自己的權利，以便維護自己的利益，捍衛自己的人權。

警方亦應在警員訓練以及晉升過程中，參考聯合國等方面的教材，加強警員的人權知識和意識訓練。

人權監察認為，若要有效防止警察濫權，關鍵在於是否有獨立的監察制衡制度。因此，人權監察促請警隊不要繼續阻撓監警會獲得獨立調查權力，以調查警隊的濫權行為，警方並應嚴懲濫權的警務人員。
人權監察亦促請警方，就所有涉嫌誣告以及「打犯」狀況進行徹底調查，為其他誣告的案件翻案平反，以保司法公義，並將濫權者繩之於法。

就謝德文一案，警方至今並無就屈打的指控作公開交待。人權監察促請警方，立即向公眾交代該案的相關資料，包括有否調查、調查結果、長沙灣警署內的紀律情況、該署「打犯」和誣告狀況、有否警員需要受到懲處、受到何種懲處、以及該署保護市民免受警員屈打的措施。

